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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 

  近年来，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 降低

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8〕951号）（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有关要求，各地积极开展工作，基本完成了辖区内所有实行政府定价

管理的 5A、4A 级景区门票成本监审或调查、价格评估工作，国有景区门票价格

形成机制得到完善，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不断降低。为进一步增强居民消费意

愿，释放旅游消费需求，促进旅游综合消费能级提升，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同时落实好《指导意见》中各项工作任务，现将 2020 年重点工作及要求通

知如下： 

  一、重点工作 

  （一）继续推动景区门票降价。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各地继续开展重点国有

景区门票成本监审或调查、价格评估调整工作，综合考虑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

景区规模等级差异，区分景区不同经营管理模式，创新价格管理方式，分类施策

推动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回归合理区间，降低偏高的门票价格水平，推行收支信息

公开。今年下调景区门票价格应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结合当地实际，坚持远

近结合，既要有利于推动旅游业发展，又能保障景区正常运转。 

  （二）不断完善门票价格形成机制。2020 年，以前期降价不到位和 3A级及

以下国有景区为重点，原则上实现辖区内所有实行政府定价管理景区门票成本监

审或调查、价格评估调整全覆盖，并按照《指导意见》要求，建立健全定期评估

调整机制，为开展新一轮工作做好准备。 

  （三）着力规范景区价格行为。从降低旅游者全程费用的角度，加强对景区

内垄断性较强的交通车、缆车、游船等服务价格监管。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

价的，要合理界定成本构成，在成本监审或调查基础上，降低偏高价格。重点治

理“高定价大折扣”现象，降低虚高票价。 

  （四）切实落实门票价格减免政策。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景区，对现役军人、

残疾军人、烈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现役军人家属，以及未成



年人、老年人、学生、残疾人、宗教人士等，应按规定切实提供门票减免等优待。

红色旅游景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应按规定对学生等群体参观予以优惠。 

  （五）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各地在开展工作时要注重政策宣传解读，不断创

新宣传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利用好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新手段，做好节假日

等重要节点期间的舆情引导工作，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舆论环境。特别

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各地要统筹指导做好景区疫情防控和有序开放工作，

建立完善预约制度，引导游客间隔入园、错峰旅游。实施临时性优惠政策前要做

好评估，防止客流量超限。 

  二、工作要求 

  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完善景区门票价格机

制对提升旅游消费质量水平、激发旅游消费潜力、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综

合评估近年来工作成效，明确下一步重点任务、时间节点，做好细化分工，层层

压实责任，确保 2020 年如期实现《指导意见》确定的工作目标。 

  各地要实时动态掌握辖区内景区门票监审调查评估结果、配套服务降价、门

票减免政策等相关信息，做好信息更新、审核，及时上报。认真总结近三年工作

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并形成书面材料，于 12 月上旬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

（价格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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